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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常溧环审〔2020〕223 号

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溧阳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

公司年出栏量 15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

（告知承诺制）

溧阳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溧阳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量 15

万头生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及

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。根据《江苏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

制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书》

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防护措施、防范环境风险措施和你单位承

诺的前提下，仅从环保角度，原则同意项目在溧阳市溧阳市南

渡镇堑口良种场建设。

你单位应当严格落实该《报告书》提出的生态影响和环境




